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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升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效能，落实防

返贫监测帮扶工作责任，加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信息数据共享工作，推进有效衔接工作信息化建

设，提高防返贫监测帮扶服务水平，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

贫底线，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省实施乡村振兴

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信息数据共享的指导意见》（甘农

领办发〔2023〕29号）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健全信息数据共享机制，优化数据管理，提升信息化

应用水平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

数据层面有力支撑，确保县直各部门数据共享责任落实到位。

二、主要原则

（一）坚持依法依规，共享信息数据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信息数据原则上应共享，国家相

关法律法规或政策制度明确规定不得共享的除外。

（二）坚持需求导向，做到及时响应。信息数据使用部门

提出明确的共享需求和使用用途，提供部门应及时响应并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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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提供共享服务。

（三）坚持统一标准，规范数据交换。按照行业相关标

准，规范进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信息

数据的采集、存储、交换、比对和共享工作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明确责任分工，健全信息数据共享机制。县直相关

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数据共享机制，加强部门间信息数据共享

和交流，对于反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工作的信息要实时分享，形成及时响应机制，推进部门间信息

互联互通，做到你数我用、一数多用，确保信息数据共享工作

顺利进行。

1.签订信息数据共享协议。县乡村振兴局与教育、卫健、

医保、住建、水务、农业农村、林草、果业、畜牧、人社、民

政、应急管理、残联等县直部门签订信息数据共享协议，确定

信息数据提供方、使用方，明确信息数据共享的主体责任和义

务。同时，县乡村振兴局与其他部门，根据工作需要开展信息

数据共享工作。

2.明确行业部门责任分工。县乡村振兴局提供脱贫人口、

监测对象等信息数据；县教育局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学段适龄儿

童就学、困难学生资助等预警信息数据；县卫健局提供农村困

难群众因病住院治疗等医疗救治预警信息数据；县医保局提供

农村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、享受医疗救助和负担高额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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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费用患者等预警信息数据；县住建局提供农村困难群众危房

改造、抗震房改造等住房安全保障预警信息数据；县水务局提

供农村困难群众饮水安全保障等预警信息数据；县农业农村

局、县林草局、县果业局、县畜牧中心按职责分工提供农村集

体经济、农民种养殖、农产品价格、产业项目失败等信息数

据；县人社局提供农村劳动力务工、务工就业不稳等信息数

据；县民政局提供农村新纳入低保和特困供养、临时救助人员

等信息数据；县应急管理局提供因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和突发

事件等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信息数据；县残联提供农村

新办理残疾证人员等信息数据。

（二）建立标准规范，确保信息数据共享质量。建立信息

数据共享标准规范，明确信息数据共享的格式、方式，确保信

息数据的合法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。

1.共享格式。共享的信息数据，为县直相关部门通过采集

获取、系统导出等方式，以电子或纸质形式记录的相关非涉密

数据、文件、图片、资料和图表等。

2.共享方式。信息数据共享原则上每月开展一次，特殊情

况可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进行共享。在确保信息数据安全的前提

下，信息数据共享双方可根据共享量级、交换频次等实际需

求，采取相关加密措施后，通过专责业务人员“点对点”共享交

换数据，具体情况由共享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。

3.共享质量。信息数据提供方如发现所提供的信息数据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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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问题，应及时告知信息使用方，并按照约定方式提供更正后

的信息数据；信息使用方如发现接收到的信息数据可能存在问

题，应及时告知信息提供方。共享双方要主动配合，及时核查

修正信息数据，确保信息数据共享的准确性、及时性。

（三）加强数据管理，提升信息数据共享能力。县直相关

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数据管理制度，完善信息数据分析和应用

能力，掌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信

息数据的分析方法，增强信息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，提高信息

数据利用效益，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精细化服务。县乡村振

兴局要充分发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预警作用，针对

县直部门共享的信息数据，围绕因病、因学、因安全住房、因

安全饮水、因残、因自然灾害、因意外事故、因产业项目失

败、因务工就业不稳、因缺劳力等返贫致贫风险，分析筛查存

在返贫致贫风险的人口，反馈镇村进行核查，对符合监测对象

纳入条件的，按程序及时识别纳入监测，开展精准帮扶，直至

返贫致贫风险稳定消除；对不符合监测对象纳入条件的，根据

不同级别、不同类型进行风险预警提示，做好日常监测。县直

相关部门要做好单项监测帮扶，针对县乡村振兴局提供的脱贫

人口、监测对象信息数据，根据各自职能，筛查基本信息和返

贫致贫风险，对照行业帮扶政策，建立单项监测帮扶台账，针

对性落实帮扶措施，确保返贫致贫风险稳定消除。

（四）加强数据监管，保障信息数据共享安全。县直相关



— 6 —

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制度，提高信息数据共享的

标准和安全性，加强身份鉴别、授权管理和安全保障，避免信

息数据泄露和滥用，确保信息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。

1.确定专人管理，实行闭环流通。县直相关部门根据工作

分工，确定信息数据共享专责业务人员，及时反馈县乡村振兴

局备案。按照信息数据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由专责业务人员负责

信息数据的交换、比对、共享等工作。

2.定期开展检查，确保数据安全。县直相关部门要定期对

共享的信息数据进行自查，确保信息数据的完整准确。要加强

信息数据安全管理，对违规使用、泄露信息的依法依规追责。

3.做到专数专用，严禁扩大范围。共享的信息数据仅用于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不得随意扩

大使用范围。未经信息数据提供方许可，不得向第三方提供；

向上级部门报告工作情况时需要使用提供方数据的，须先与提

供方进行沟通，达成一致意见后再上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镇、县直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信

息数据共享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工作中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切实增强信息数据共享的责任感，

树立共享思维，健全共享制度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县直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作为，明

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信息数据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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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分管负责人、承办股室和专责业务人员，将责任靠实到人，

规范信息数据共享方式，确保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。

（三）统筹行业信息。县直相关部门要建立紧密的合作机

制，共同协作、统筹行业数据信息的收集、整合和共享工作，

优化数据交换方式，发挥行业系统优势，统筹利用行业信息资

源，有序推进信息数据共享，防止多头核查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（四）落实工作保障。县直相关部门要加强数据管理和分

析人才的培养工作，提高相关人员的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，提

高工作人员对数据管理和信息共享的认识和理解，提升整体工

作能力，切实做到你数我用、一数多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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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秦安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7月 25日印发


